
內政部民政司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臺北市政府 

項

目 

評核重

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

分 

得

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

解決方式及建議 

一 

疏散撤離

通報作業

整備 

1.是否建置多元化通知民眾疏散

撤離方式（如：行動電話、一

般市話、村里廣播系統、消防、

警察、民政等廣播車、電視臺、

廣播電臺、傳真、簡訊、網路、

無線電等方式）？ 

民政局 10 9 
1.建置中華電信一呼百應複式通知

保全住戶。 

2.請地方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透過跑

馬燈宣導。 

3.警消廣播車宣導。 

 

 

2.是否已建立疏散撤離之保全住

戶聯絡名單（含住家電話及行

動電話）？ 

民政局 15 12 
建立疏散撤離之保全住戶聯絡名

單，惟名冊內少部分聯絡電話未填

寫，建請改善。 

 

3.是否對所屬人員完成疏散撤離

情形通報分工責任區之規劃，

並指派專人負責通報？ 

民政局 10 9 完成疏散撤離情形通報分工責任區

之規劃，並指派專人負責通報。 
 

4.對疏散撤離訊息之傳達有無建

立複式通報機制(通報人員有

否共同納編警政、消防、民政

及相關人員）？ 

民政局 10 9 結合警政、消防、民政及相關人員對

疏散撤離訊息之傳達建立複式通報

機制。 

 

二 

疏散撤離

作業規定

之掌握 

5.是否掌握直轄市、縣(市)府所

擬定之轄內高風險易致災地區

保全計畫或緊急疏散避難計畫

（標準作業程序）？ 

民政局 25 24 訂有臺北市天然災害緊急疏散及收

容安置計畫，另各區對於轄內易致

災高危險或災害潛勢里均訂有疏

散避難計畫。 

 

三 撤離人數 6.對於疏散撤離人數之統計通報 民政局 30 26 1.民政局及各區公所每月定期接受  



統計通報

程序訓練 

機制是否規劃辦理年度講習及

教育訓練？ 

市府消防局之 EMIS 測試，以熟悉

相關操作。 

2.民政局在 101 年 6 月 22 日辦理各

區 EMIS 系統通報說明。 

 合計 100  89    

 

 

 

 
 
 

 
 
 

 



內政部民政司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高雄市政府 

項

目 

評核重

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

分 

得

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

解決方式及建議 

一 

疏散撤離

通報作業

整備 

1.是否建置多元化通知民眾疏散

撤離方式（如：行動電話、一

般市話、村里廣播系統、消防、

警察、民政等廣播車、電視臺、

廣播電臺、傳真、簡訊、網路、

無線電等方式）？ 

民政局 10 10 

已建立 

製作里民防災卡並由

市長、區長、里長

親自發送至家戶，

為一項創新作為，

建議可透過如防災

避難地圖方式對民

眾進行調查，則可

知道本項作為之實

際效益。 

2.是否已建立疏散撤離之保全住

戶聯絡名單（含住家電話及行

動電話）？ 

民政局 15 13 部分名冊未註記造冊日期或最後更

新日，建議應予註記以確保資料之正

確性。 

 

3.是否對所屬人員完成疏散撤離

情形通報分工責任區之規劃，

並指派專人負責通報？ 

民政局 10 10 已規劃  

4.對疏散撤離訊息之傳達有無建

立複式通報機制(通報人員有

否共同納編警政、消防、民政

及相關人員）？ 

民政局 10 10 已建立  



二 

疏散撤離

作業規定

之掌握 

5.是否掌握直轄市、縣(市)府所

擬定之轄內高風險易致災地區

保全計畫或緊急疏散避難計畫

（標準作業程序）？ 

民政局 25 25 

計畫詳盡  

三 撤離人數

統計通報

程序訓練 

6.對於疏散撤離人數之統計通報

機制是否規劃辦理年度講習及

教育訓練？ 

民政局 30 20 部分人員對於A4a表格填報仍有不熟

悉或錯誤之處，宜加強訓練。 

1.各項計畫之表格或

教育訓練應有實際

操作或填寫之佐證

資料（如工作日

誌、通聯記錄等），

可使資料更為完

備。 

2.本司曾於 101 年 7

月 3 日發文，請各

地方政府就 0610

豪雨及泰利颱風期

間，有關 EMIS 系統

A4a 表格填報之問

題進行檢討，並請

市府對於相關問

題，加強對值班同

仁之教育訓練。 

3.市府對於各區公所

所填報之 A4a 表及

其他單位之疏散撤

離數據應加強核

對，做好直向及橫

向聯繫，以確保數

字之正確性及合理

性。 

 合計 100  88    



內政部民政司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新北市政府 

項

目 

評核重

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

分 

得

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

解決方式及建議 

一 

疏散撤離

通報作業

整備 

1.是否建置多元化通知民眾疏散

撤離方式（如：行動電話、一

般市話、村里廣播系統、消防、

警察、民政等廣播車、電視臺、

廣播電臺、傳真、簡訊、網路、

無線電等方式）？ 

民政局 10 9 新北市對於訊息之通報，業建立多元

且有效之通報機制，如利用手機簡
訊、中華電信 LBS 系統、村里廣播器
等，以確保相關災防訊息下傳至基層
里鄰長，以有效動員基層組織協助應
變。 

 

2.是否已建立疏散撤離之保全住

戶聯絡名單（含住家電話及行

動電話）？ 

民政局 15 13 新北市政府對於轄內保全住民名冊掌
握切實，惟查該府業建立之保全名
單，有部分民眾之通聯資料不齊，業
請該府查明補全。 

已請新北市政府查

明。 

3.是否對所屬人員完成疏散撤離

情形通報分工責任區之規劃，

並指派專人負責通報？ 

民政局 10 9 對於疏散撤離作業之執行，新北市業
整合警政、消防、民政、國軍及防災
專員等 5 大體系人力共同執行；該人
員之橫向聯繫聯絡資料，亦已完成建
立。 

 

4.對疏散撤離訊息之傳達有無建

立複式通報機制(通報人員有

否共同納編警政、消防、民政

及相關人員）？ 

民政局 10 8 對負有撤離之責的警政、消防、民政、
國軍及防災專員等 5 大體系人力之橫
向聯繫聯絡資料，亦已完成建立。 

 

二 

疏散撤離

作業規定

之掌握 

5.是否掌握直轄市、縣(市)府所

擬定之轄內高風險易致災地區

保全計畫或緊急疏散避難計畫

（標準作業程序）？ 

民政局 25 23 業有掌握該府相關局處所擬定之相關

疏散撤離計畫及 SOP。  



三 撤離人數

統計通報

程序訓練 

6.對於疏散撤離人數之統計通報

機制是否規劃辦理年度講習及

教育訓練？ 

民政局 30 26 新北市政府均有在其災防講習訓練內

排入疏散撤離應變議題，負責填報疏

散撤離人數之進駐輪值人員之實績講

習操作訓練，資料較有不足，業請該

府務必督請縣府局處及各區公所針對

負責填報疏散撤離人數之進駐輪值人

員，辦理系統操作講習及演練，俾確

保災時數據填報之正確性及效率。 

已請新北市政府持續

督請縣府局處及各區

公所針對負責填報疏

散撤離人數之進駐輪

值人員，辦理系統操

作講習及演練。 

 合計 100 88   

 



內政部民政司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臺中市政府 

項

目 

評核重

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

分 

得

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

解決方式及建議 

一 

疏散撤離

通報作業

整備 

1.是否建置多元化通知民眾疏散

撤離方式（如：行動電話、一

般市話、村里廣播系統、消防、

警察、民政等廣播車、電視臺、

廣播電臺、傳真、簡訊、網路、

無線電等方式）？ 

民政局 10 9 1.各區疏散撤離通知之資源調查完

善。 

2.充分與地方性之有線電視合作，有

利於災時防救資訊的傳遞。 

3.充分掌握新聞媒體從業人員之通訊

資料，有利於災時新聞訊息的掌握

與傳遞。 

4.29 區中，已有 12 區有廣播系統，

針對未設置之區，建議瞭解評估需

求。 

整卷資料均有將疏散

撤離之方式及動員系

統敘明。 

2.是否已建立疏散撤離之保全住

戶聯絡名單（含住家電話及行

動電話）？ 

民政局 15 12 1.轄內各鄉鎮市均已建立疏散撤離名

冊。 

2.名冊上多以里長為緊急聯絡人，有

的里長為整個里的聯絡人，控制幅

度過大。 

名單上住戶市話或手

機號碼應記載詳實。

最好可以一戶留一個

手機與一個市話號

碼。 

3.是否對所屬人員完成疏散撤離

情形通報分工責任區之規劃，

並指派專人負責通報？ 

民政局 10 9 轄內各鄉鎮市均有建立疏散撤離機

制，分工責任清楚，亦有通報制度。 

 

4.對疏散撤離訊息之傳達有無建

立複式通報機制(通報人員有

否共同納編警政、消防、民政

及相關人員）？ 

民政局 10 9 已建立複式通報機制，除彙整警政、

消防及民政人員之通訊方式外，亦有

建立義警、義消及志工人員聯繫通訊

名冊。 

 



二 

疏散撤離

作業規定

之掌握 

5.是否掌握直轄市、縣(市)府所

擬定之轄內高風險易致災地區

保全計畫或緊急疏散避難計畫

（標準作業程序）？ 

民政局 25 24 
1.已訂定各項災害潛勢地區之緊急疏

散避難計畫。 

2.有標準作業程序。 

 

三 撤離人數

統計通報

程序訓練 

6.對於疏散撤離人數之統計通報

機制是否規劃辦理年度講習及

教育訓練？ 

民政局 30 27 1.已辦理 EMIS 系統年度講習及操作

訓練，並詳附講習教材。 

2.已辦理防災講習課程。 

3.已辦理防災演練。 

建議建立EMIS系統講

習教材資料庫，避免

因人員異動或講習距

進駐時間過長，人員

操作不夠熟練。 

 合計 100 90   

 



內政部民政司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臺南市政府 

項

目 

評核重

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

分 

得

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

解決方式及建議 

一 

疏散撤離

通報作業

整備 

1.是否建置多元化通知民眾疏散

撤離方式（如：行動電話、一

般市話、村里廣播系統、消防、

警察、民政等廣播車、電視臺、

廣播電臺、傳真、簡訊、網路、

無線電等方式）？ 

民政局 10 9 

建置多元化通知民眾疏散撤離方式，

如 emome 中華電信系統、電話、村里

廣播系統、警消廣播車、電視臺、廣

播電臺、事先製作疏散勸導單等。 

 

 

2.是否已建立疏散撤離之保全住

戶聯絡名單（含住家電話及行

動電話）？ 

民政局 15 13 已針對水災災害易致災區保全住戶進

行清查，並建立易致災區保全住戶清

冊(包含行動不便者、獨居老人清冊、

重大傷病等資訊)，惟名冊內少部分聯

絡電話未填寫，建請改善。 

 

3.是否對所屬人員完成疏散撤離

情形通報分工責任區之規劃，

並指派專人負責通報？ 

民政局 10 9 1.完成疏散撤離情形通報分工責任區

之規劃，並指派專人負責通報。 

2.各區公所製作災情通報聯絡卡，俾

利相關人員聯絡。 

 

4.對疏散撤離訊息之傳達有無建

立複式通報機制(通報人員有

否共同納編警政、消防、民政

及相關人員）？ 

民政局 10 9 結合各區建立區公所、警消單位之聯

絡機制，建置民政人員、警察人員及

消防人員等複式通報聯絡名冊。 

 

二 

疏散撤離

作業規定

之掌握 

5.是否掌握直轄市、縣(市)府所

擬定之轄內高風險易致災地區

保全計畫或緊急疏散避難計畫

（標準作業程序）？ 

民政局 25 23 為掌握臺南市土石流災害影響範圍之

保全對象，已針對六甲、龍崎、南化、

白河、楠西、東山、玉井等 7 個區編

撰緊急疏散避難計畫。 

 



三 撤離人數

統計通報

程序訓練 

6.對於疏散撤離人數之統計通報

機制是否規劃辦理年度講習及

教育訓練？ 

民政局 30 27 於 101 年 2月 6日至 2月 7日分別辦

理市府各局處人員、各區公所人員防

救災資訊系統暨資源資料庫管理系統

教育訊練。 

 

 合計 100 90   

 
 

 
 
 

 
 
 

 
 
 

 
 
 

 
 



內政部民政司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桃園縣政府 

項

目 

評核重

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

分 

得

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

解決方式及建議 

一 

疏散撤離

通報作業

整備 

1.是否建置多元化通知民眾疏散

撤離方式（如：行動電話、一

般市話、村里廣播系統、消防、

警察、民政等廣播車、電視臺、

廣播電臺、傳真、簡訊、網路、

無線電等方式）？ 

民政局 10 9 桃園縣對於訊息之通報，業建立多元

且有效之通報機制，如利用手機簡

訊、電話語音留言等，以確保相關災

防訊息下傳至基層里鄰長，以有效動

員基層組織協助應變。 

 

2.是否已建立疏散撤離之保全住

戶聯絡名單（含住家電話及行

動電話）？ 

民政局 15 13 桃園縣政府對於轄內保全住民名冊掌

握切實，且逐步分別對於獨居長者、

行動不便者、重症者、易淹水地區民

眾等高風險之避難弱勢族群名單區分

建立，對於災時緊急應變具一定重要

性，業請該府持續辦理。另查該府業

建立之保全名單，有部分民眾之通聯

資料不齊，業請該府查明補全。 

已請桃園縣政府查

明。 

3.是否對所屬人員完成疏散撤離

情形通報分工責任區之規劃，

並指派專人負責通報？ 

民政局 10 9 對於警政、消防及民政人員之橫向聯

繫聯絡資料，亦已完成建立。 

 

4.對疏散撤離訊息之傳達有無建

立複式通報機制(通報人員有

否共同納編警政、消防、民政

及相關人員）？ 

民政局 10 9 對於警政、消防及民政人員之橫向聯

繫聯絡資料，亦已完成建立。 

 



二 

疏散撤離

作業規定

之掌握 

5.是否掌握直轄市、縣(市)府所

擬定之轄內高風險易致災地區

保全計畫或緊急疏散避難計畫

（標準作業程序）？ 

民政局 25 22 業有掌握該府相關局處所擬定之相關

疏散撤離計畫及 SOP。 

 

三 撤離人數

統計通報

程序訓練 

6.對於疏散撤離人數之統計通報

機制是否規劃辦理年度講習及

教育訓練？ 

民政局 30 26 桃園縣政府均有在其災防講習訓練內

排入疏散撤離應變議題，負責填報疏

散撤離人數之進駐輪值人員之實績講

習操作訓練，資料較有不足，業請該

府務必督請縣府局處及鄉(鎮、市)公

所針對負責填報疏散撤離人數之進駐

輪值人員，辦理系統操作講習及演

練，俾確保災時數據填報之正確性及

效率。 

已請桃園縣政府持續

督請縣府局處及鄉

(鎮、市)公所針對負

責填報疏散撤離人數

之進駐輪值人員，辦

理系統操作講習及演

練，俾確保災時數據

填報之正確性及效

率。 

 合計 100 88   

 

 
 
 

 
 
 

 
 
 



內政部民政司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新竹縣政府 

項

目 

評核重

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

分 

得

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

解決方式及建議 

一 

疏散撤離

通報作業

整備 

1.是否建置多元化通知民眾疏散

撤離方式（如：行動電話、一

般市話、村里廣播系統、消防、

警察、民政等廣播車、電視臺、

廣播電臺、傳真、簡訊、網路、

無線電等方式）？ 

民政局 10 9 1.該縣已訂定「新竹縣傳遞災情預報

及警報資訊作業規定」規劃利用地

方有線電線適時發布預警、疏散、

撤離等跑馬燈及廣播訊息之計畫。 

2.該縣自行建置縣政宅急便平台，運

用中華電信 MOD 於災害來臨前發布

預警訊息，災害中發布釐清錯誤資

訊，可提供縣民正確資訊，並發揮

災害防救的功能。 

 

2.是否已建立疏散撤離之保全住

戶聯絡名單（含住家電話及行

動電話）？ 

民政局 15 13 該縣針對各土石流危險潛勢區域保全

對象清冊每半年更新一次，並上傳縣

府防救災資源資料庫及土石流防災整

備管理系統，並建立各鄉鎮市弱勢族

群及重症病患清冊。 

 

3.是否對所屬人員完成疏散撤離

情形通報分工責任區之規劃，

並指派專人負責通報？ 

民政局 10 8 該縣各鄉鎮市均結合警消、民政系統

設有災情查通報人員，並於山地鄉各

部落設有專責通報志工。 

 

4.對疏散撤離訊息之傳達有無建

立複式通報機制(通報人員有

否共同納編警政、消防、民政

及相關人員）？ 

民政局 10 8 1.該縣針對疏散撤離訊息之傳遞設有

結合警消、民政系統之複式通報機

制，並整合農田、水利及交通等各

單位災情查報系統。 

2.山地鄉各部落設置災害通報志工組

織，以協助災害發生時疏散撤離訊

 



息及協助。 

二 

疏散撤離

作業規定

之掌握 

5.是否掌握直轄市、縣(市)府所

擬定之轄內高風險易致災地區

保全計畫或緊急疏散避難計畫

（標準作業程序）？ 

民政局 25 22 1.該縣設有水災、土石流等高風險易

致災地區保全計畫，並於針對土石

流鄉鎮訂有土石流村里緊急疏散避

難計畫。 

2.該縣已訂定災害疏散避難收容計畫

及弱勢族群、福利機構及醫療院所

疏散避難報行計畫，作為推動本項

工作主要依據。 

 

三 撤離人數

統計通報

程序訓練 

6.對於疏散撤離人數之統計通報

機制是否規劃辦理年度講習及

教育訓練？ 

民政局 30 26 對於疏散撤離人數之統計通報講習，

100 年度已辦理 11 場次，計 900 人

次。惟 610 豪雨水災期間及泰利颱風

期間，縣府同仁對系統填報方式及原

則不甚熟稔，請於日後辦理講習時加

強訓練。 

 

 合計 100 86   

 
 

 
 
 

 
 
 



內政部民政司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苗栗縣政府 

項

目 

評核重

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

分 

得

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

解決方式及建議 

一 

疏散撤離

通報作業

整備 

1.是否建置多元化通知民眾疏散

撤離方式（如：行動電話、一

般市話、村里廣播系統、消防、

警察、民政等廣播車、電視臺、

廣播電臺、傳真、簡訊、網路、

無線電等方式）？ 

民政局 10 8 1.遇有災害發生時，該府新聞科即透

過電視臺、廣播電臺協助宣導災害

來臨時疏散撤離相關資訊。 

2.該縣各鄉鎮市公所均已建置多元通

知民眾疏散撤離方式，例如：村里

廣播系統、消防廣播車、派出所巡

邏車、電視台、廣播電台等。 

 

2.是否已建立疏散撤離之保全住

戶聯絡名單（含住家電話及行

動電話）？ 

民政局 15 13 該縣針對各土石流危險潛勢區域保全

對象清冊定期更新，並上傳縣府防救

災資源資料庫及土石流防災整備管理

系統，以建立各鄉鎮市弱勢族群及重

症病患清冊。 

 

3.是否對所屬人員完成疏散撤離

情形通報分工責任區之規劃，

並指派專人負責通報？ 

民政局 10 8 1.該縣府業已函知各鄉鎮市公所提報

災害防救暨緊應變中心編組成員名

冊、災情查報人名冊，並透過資料

彙整陳列各組主責業務承辦人員。

鄉鎮級疏散撤離情形通報分工係以

村里為單位，由當地村里長、村里

幹事會同消防、警察人員執行疏散

撤離任務。 

2.該縣土石流潛勢溪、易淹水地區保

全戶設立責任區規劃，由專人負責

通報。 

 



4.對疏散撤離訊息之傳達有無建

立複式通報機制(通報人員有

否共同納編警政、消防、民政

及相關人員）？ 

民政局 10 9 1.該縣針對疏散撤離訊息之傳遞設有

結合警消、民政系統之複式通報機

制，並整合農田、水利及交通等各

單位災情查報系統。 

2.山地鄉各部落設置災害通報志工組

織，以協助災害發生時疏散撤離訊

息及協助。 

 

二 

疏散撤離

作業規定

之掌握 

5.是否掌握直轄市、縣(市)府所

擬定之轄內高風險易致災地區

保全計畫或緊急疏散避難計畫

（標準作業程序）？ 

民政局 25 22 該縣設有水災、土石流等高風險易致

災地區保全計畫及避難圖，並於針對

土石流鄉鎮訂有土石流村里緊急疏散

避難計畫，俾利災時疏散撤離之應變。 

 

三 撤離人數

統計通報

程序訓練 

6.對於疏散撤離人數之統計通報

機制是否規劃辦理年度講習及

教育訓練？ 

民政局 30 27 對於強化防救災害訓練及疏散撤離人

數之統計通報講習，100 及 101 年度

共辦理 11 場次；訓練講習除與消防局

結合辦理之外，另針對鄉鎮市公所同

仁及村里長開設相關訓練課程。 

 

 合計 100 87   

 



內政部民政司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南投縣政府 

項

目 

評核重

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

分 

得

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

解決方式及建議 

一 

疏散撤離

通報作業

整備 

1.是否建置多元化通知民眾疏散

撤離方式（如：行動電話、一

般市話、村里廣播系統、消防、

警察、民政等廣播車、電視臺、

廣播電臺、傳真、簡訊、網路、

無線電等方式）？ 

民政局 10 9 1.已建置多元化方式，動員村里幹

事、警消通知民眾撤離疏散。 

2.即時災情能透過電視跑馬燈傳遞給

民眾。 

3.疏散地圖加掛於各鄉鎮市公所網

頁，公告民眾周知。 

4.錄製縣長防災宣傳錄音檔，於災前

播放宣導。 

5.對於易致災地區（信義、國姓），

已加裝無線電通訊設備。 

整卷資料均有將疏散

撤離之方式及動員系

統敘明。 

2.是否已建立疏散撤離之保全住

戶聯絡名單（含住家電話及行

動電話）？ 

民政局 15 12 1.轄內各鄉鎮市均已建立疏散撤離名

冊。 

2.名冊上多以里長為緊急聯絡人，有

的里長為整個里的聯絡人，控制幅

度過大。 

名單上住戶市話或手

機號碼應記載詳實。

最好可以一戶留一個

手機與一個市話號

碼。 

3.是否對所屬人員完成疏散撤離

情形通報分工責任區之規劃，

並指派專人負責通報？ 

民政局 10 9 轄內各鄉鎮市均有建立疏散撤離機

制，分工責任清楚，亦有通報制度。 

 

4.對疏散撤離訊息之傳達有無建

立複式通報機制(通報人員有

否共同納編警政、消防、民政

及相關人員）？ 

民政局 10 9 疏散撤離訊息之傳達依災防計畫建立

複式通報機制，並有彙整警政、消防

及民政人員之通訊方式。 

 



二 

疏散撤離

作業規定

之掌握 

5.是否掌握直轄市、縣(市)府所

擬定之轄內高風險易致災地區

保全計畫或緊急疏散避難計畫

（標準作業程序）？ 

民政局 25 24 
1.有訂定土石流及易淹水疏散撤離計

畫。 

2.有標準作業程序。 

 

三 撤離人數

統計通報

程序訓練 

6.對於疏散撤離人數之統計通報

機制是否規劃辦理年度講習及

教育訓練？ 

民政局 30 27 1.有辦理 EMIS 系統年度講習及操作

訓練，並詳附講習教材。 

2.防災講習計辦理 4 場次，便利基層

同仁參加訓練。 

3.鄉鎮市亦配合辦理防災演練，同時

能邀請相關承辦同仁參加觀摩。 

 

 合計 100 90   

 

 
 
 

 
 
 



內政部民政司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雲林縣政府 

項

目 

評核重

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

分 

得

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

解決方式及建議 

一 

疏散撤離

通報作業

整備 

1.是否建置多元化通知民眾疏散

撤離方式（如：行動電話、一

般市話、村里廣播系統、消防、

警察、民政等廣播車、電視臺、

廣播電臺、傳真、簡訊、網路、

無線電等方式）？ 

民政局 10 9 已建置多元化通知民眾疏散撤離方

式，並籌備增加防災看板與災情查報

卡。 
- 

2.是否已建立疏散撤離之保全住

戶聯絡名單（含住家電話及行

動電話）？ 

民政局 15 10 保全清冊僅列出弱勢族群部分，緊急

聯絡人多有村里長，聯絡電話亦多市

話而非手機號碼。 

依訪評建議改進 

3.是否對所屬人員完成疏散撤離

情形通報分工責任區之規劃，

並指派專人負責通報？ 

民政局 10 9 疏散撤離通報分工責任區與負責通報

專人名冊建立完整。 - 

4.對疏散撤離訊息之傳達有無建

立複式通報機制(通報人員有

否共同納編警政、消防、民政

及相關人員）？ 

民政局 10 8 有建立複合通報機制名冊，惟成員聯

絡資料少部分非手機號碼。 

依訪評建議改進 

二 

疏散撤離

作業規定

之掌握 

5.是否掌握直轄市、縣(市)府所

擬定之轄內高風險易致災地區

保全計畫或緊急疏散避難計畫

（標準作業程序）？ 

民政局 25 23 已制定疏散撤離計畫與標準作業規

定。 
- 

三 撤離人數

統計通報

程序訓練 

6.對於疏散撤離人數之統計通報

機制是否規劃辦理年度講習及

教育訓練？ 

民政局 30 27 訓練事項包含 EMIS 系統，並針對新進

與專責人員進行訓練。 - 



 合計 100 86   

 

 
 
 

 
 
 

 
 
 

 
 
 

 
 
 

 
 



內政部民政司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嘉義縣政府 

項

目 

評核重

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

分 

得

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

解決方式及建議 

一 

疏散撤離

通報作業

整備 

1.是否建置多元化通知民眾疏散

撤離方式（如：行動電話、一

般市話、村里廣播系統、消防、

警察、民政等廣播車、電視臺、

廣播電臺、傳真、簡訊、網路、

無線電等方式）？ 

民政局 10 9 建置多元化通知民眾疏散撤離方式，

包含電話、廣播系統、廣播車、電視

台、電台、傳真與網路等。 
- 

2.是否已建立疏散撤離之保全住

戶聯絡名單（含住家電話及行

動電話）？ 

民政局 15 13 保全清冊建立大致完整，惟緊急聯絡

人多為村里長，且許多聯絡電話均為

市話而非手機號碼。 

依訪評建議改進 

3.是否對所屬人員完成疏散撤離

情形通報分工責任區之規劃，

並指派專人負責通報？ 

民政局 10 10 通報分工責任區與專責人員名冊建立

完整 - 

4.對疏散撤離訊息之傳達有無建

立複式通報機制(通報人員有

否共同納編警政、消防、民政

及相關人員）？ 

民政局 10 9 有建立複合通報機制名冊，惟成員聯

絡資料少部分非手機號碼 

依訪評建議改進 

二 

疏散撤離

作業規定

之掌握 

5.是否掌握直轄市、縣(市)府所

擬定之轄內高風險易致災地區

保全計畫或緊急疏散避難計畫

（標準作業程序）？ 

民政局 25 23 疏散撤離計畫與標準作業規定制定完

整 
- 

三 撤離人數

統計通報

程序訓練 

6.對於疏散撤離人數之統計通報

機制是否規劃辦理年度講習及

教育訓練？ 

民政局 30 24 訓練包含 EMIS 系統操作，惟有關訓練

並未針對新進同仁進行，且 100 年度

僅舉行 2梯次，1梯次僅 2人參訓。 

依訪評建議改進 



 合計 100 88   

 

 
 
 

 
 
 

 
 
 

 
 
 

 



內政部民政司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屏東縣政府 

項

目 

評核重

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

分 

得

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

解決方式及建議 

一 

疏散撤離

通報作業

整備 

1.是否建置多元化通知民眾疏散

撤離方式（如：行動電話、一

般市話、村里廣播系統、消防、

警察、民政等廣播車、電視臺、

廣播電臺、傳真、簡訊、網路、

無線電等方式）？ 

民政局 10 7 似大致建立多元化通知民眾疏散撤離

方式，惟資料呈現分散不明。 

依訪評建議改進 

2.是否已建立疏散撤離之保全住

戶聯絡名單（含住家電話及行

動電話）？ 

民政局 15 13 保全清冊建立大致完整，惟緊急聯絡

人多為村里長，且許多聯絡電話均為

市話而非手機號碼。 

依訪評建議改進 

3.是否對所屬人員完成疏散撤離

情形通報分工責任區之規劃，

並指派專人負責通報？ 

民政局 10 7 通報分工責任區與專責人員資料以各

鄉鎮市名冊呈現，似未確實編組 

依訪評建議改進 

4.對疏散撤離訊息之傳達有無建

立複式通報機制(通報人員有

否共同納編警政、消防、民政

及相關人員）？ 

民政局 10 8 有建立複合通報機制名冊，惟成員聯

絡資料少部分非手機號碼 

依訪評建議改進 

二 

疏散撤離

作業規定

之掌握 

5.是否掌握直轄市、縣(市)府所

擬定之轄內高風險易致災地區

保全計畫或緊急疏散避難計畫

（標準作業程序）？ 

民政局 25 23 疏散撤離計畫與標準作業規定制定完

整 

- 

三 撤離人數

統計通報

程序訓練 

6.對於疏散撤離人數之統計通報

機制是否規劃辦理年度講習及

教育訓練？ 

民政局 30 28 訓練事項包含 EMIS 系統，並針對新進

與專責人員進行訓練 

- 



 合計 100 86   

 



內政部民政司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彰化縣政府 

項

目 

評核重

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

分 

得

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

解決方式及建議 

一 

疏散撤離

通報作業

整備 

1.是否建置多元化通知民眾疏散

撤離方式（如：行動電話、一

般市話、村里廣播系統、消防、

警察、民政等廣播車、電視臺、

廣播電臺、傳真、簡訊、網路、

無線電等方式）？ 

民政局 10 9 1.該縣天然災害疏散撤離居民執行計

畫依應變作業程序內容發布警戒區

域，並進行居民疏散撤離與收容。 

2.該縣透過多元化通報方式，除以第

四台跑馬燈、縣府網站、村里廣播

等方式外，亦結合新聞處、民政、

警消系統及各鄉鎮市公所災害應變

中心，以利通知民眾疏散撤離。 

 

2.是否已建立疏散撤離之保全住

戶聯絡名單（含住家電話及行

動電話）？ 

民政局 15 12 已透過所轄各鄉鎮市公所建立完整疏

散撤離之保全住戶聯絡名單(含住家

電話及行動電話)。 

 

3.是否對所屬人員完成疏散撤離

情形通報分工責任區之規劃，

並指派專人負責通報？ 

民政局 10 8 該縣府業已函知各鄉鎮市公所提報災

害防救暨緊應變中心編組成員名冊、

災情查報人名冊，並透過資料彙整陳

列各組主責業務承辦人員。鄉鎮級疏

散撤離情形通報分工係以村里為單

位，由當地村里長、村里幹事會同消

防、警察人員執行疏散撤離任務。 

 

4.對疏散撤離訊息之傳達有無建

立複式通報機制(通報人員有

否共同納編警政、消防、民政

及相關人員）？ 

民政局 10 9 1.該縣針對疏散撤離訊息之傳遞設有

結合警消、民政系統之複式通報機

制。 

2.目前已建置中華電信 emome 系統，

並將民政同仁(各鄉鎮市長、民政課

 



長、承辦人員、村里長等)設定群

組，以利傳達疏散撤離訊息至相關

人員手機內。 

二 

疏散撤離

作業規定

之掌握 

5.是否掌握直轄市、縣(市)府所

擬定之轄內高風險易致災地區

保全計畫或緊急疏散避難計畫

（標準作業程序）？ 

民政局 25 23 1.該縣已訂定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

計畫及土石流防災疏散避難計畫，

計有二水鄉及田中鎮等 5個村里。 

2.該縣已訂定災害疏散避難收容計畫

及弱勢族群、福利機構及醫療院所

疏散避難報行計畫，作為推動本項

工作主要依據。 

 

三 撤離人數

統計通報

程序訓練 

6.對於疏散撤離人數之統計通報

機制是否規劃辦理年度講習及

教育訓練？ 

民政局 30 25 對於疏散撤離人數之統計通報講習，

分別於101年 3月 28日及 4月 2日辦

理村里長講習訓練，課程內容包含疏

散撤離及收容安置之執行及檢討、防

災社區推動之規劃執行及現況檢討、

村(里)簡易疏散避難圖之說明及運用

等課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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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民政司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基隆市政府 

項

目 

評核重

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

分 

得

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

解決方式及建議 

一 

疏散撤離

通報作業

整備 

1.是否建置多元化通知民眾疏散

撤離方式（如：行動電話、一

般市話、村里廣播系統、消防、

警察、民政等廣播車、電視臺、

廣播電臺、傳真、簡訊、網路、

無線電等方式）？ 

民政局 10 8 目前各區相關多元機制系統有設置行

動電話、市話、電子看板及廣播系統、

傳真。當有撤離需要時，各區配合防

災中心及警消單位聯合通知並辦理撤

離作業。 

 

2.是否已建立疏散撤離之保全住

戶聯絡名單（含住家電話及行

動電話）？ 

民政局 15 13 疏散撤離之保全住戶聯絡名單，緊急

聯絡人多為家屬或戶長，有利疏散作

業進行，惟應加強保全住戶聯絡名單

之定期更新。 

 

3.是否對所屬人員完成疏散撤離

情形通報分工責任區之規劃，

並指派專人負責通報？ 

民政局 10 8 各區以里為責任區，並由各里里長、

里幹事等負責，當有撤離需要時，配

合防災中心及警消單位聯合通知，辦

理相關作業。 

 

4.對疏散撤離訊息之傳達有無建

立複式通報機制(通報人員有

否共同納編警政、消防、民政

及相關人員）？ 

民政局 10 8 當有撤離需要時，結合防災中心與警

消單位指揮辦理。 

 

二 

疏散撤離

作業規定

之掌握 

5.是否掌握直轄市、縣(市)府所

擬定之轄內高風險易致災地區

保全計畫或緊急疏散避難計畫

（標準作業程序）？ 

民政局 25 22 於 100 年訂定天然災害疏散撤離居民

作業計畫，強化應變處理能力。另有

關特殊災難，有製作海嘯避難疏散方

向及收容所配置圖供民眾參考。 

 

三 撤離人數 6.對於疏散撤離人數之統計通報 民政局 30 26 101 年 6 月 8 日於市府 4 樓禮堂由消  



統計通報

程序訓練 

機制是否規劃辦理年度講習及

教育訓練？ 

防局辦辦防災講習邀請全市各里長參

加。另有關 101 年 EMIS 講習部分，講

義內容齊全，計 125 人次參訓，惟只

有中山區參訓資料供參，略有不足。 

 合計 100 85   

 



內政部民政司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新竹市政府 

項

目 

評核重

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

分 

得

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

解決方式及建議 

一 

疏散撤離

通報作業

整備 

1.是否建置多元化通知民眾疏散

撤離方式（如：行動電話、一

般市話、村里廣播系統、消防、

警察、民政等廣播車、電視臺、

廣播電臺、傳真、簡訊、網路、

無線電等方式）？ 

民政局 10 9 1.使用多元管道為媒介，動員里幹

事、警消及社區巡守隊通知民眾撤

離疏散。 

2.首創「一呼百應」簡訊通報機制，

通知全市各負責災防業務人員辦理

疏散撤離作業。 

 

2.是否已建立疏散撤離之保全住

戶聯絡名單（含住家電話及行

動電話）？ 

民政局 15 13 1.轄內各行政區均已針對高危險地區

及各種災害建立疏散撤離名冊。 

2.撤離名冊係依住戶患有聽障者及行

動不便老人之狀況分別建立，考慮

周全。 

3.名冊並無標示緊急聯絡人。 

4.名冊清單並非最新資料。 

1.為避免撤離人數過

多，里幹事或里長

指揮不易，建議以

戶長為緊急聯絡

人。 

2.最新疏散計畫及名

冊甫由消防局修訂

完畢，由消防局人

員提供查核。 

3.整卷時仍請提供最

新資料，俾供查

閱。 

3.是否對所屬人員完成疏散撤離

情形通報分工責任區之規劃，

並指派專人負責通報？ 

民政局 10 9 有建立統一疏散撤離及通報機制，責

任分工清楚，  

 

4.對疏散撤離訊息之傳達有無建

立複式通報機制(通報人員有

民政局 10 9 疏散撤離訊息之傳達依災防計畫建立

複式通報機制，並有納編警消、民政、

 



否共同納編警政、消防、民政

及相關人員）？ 

社福人員。 

二 

疏散撤離

作業規定

之掌握 

5.是否掌握直轄市、縣(市)府所

擬定之轄內高風險易致災地區

保全計畫或緊急疏散避難計畫

（標準作業程序）？ 

民政局 25 22 1.已針對轄內高風險易致災地區及各

種災害訂定緊急疏散避難計畫。 

2.但卷宗內緊急避難計畫亦非最新版

本。 

最新疏散計畫及名冊

甫由消防局修訂完

畢，由消防局人員提

供查核。 

三 撤離人數

統計通報

程序訓練 

6.對於疏散撤離人數之統計通報

機制是否規劃辦理年度講習及

教育訓練？ 

民政局 30 26 1.相關講習資料有放置於官方網站上

供人員下載參閱。 

2.消防局有辦理 EMIS 系統年度講習

及操作訓練，但民政處人員因公務

繁忙，未及參訓。 

1.有關疏散撤離人數

統計為消防局主導

填報，故民政處較

少參與。 

2.仍建請民政處指派

人員受訓。 

 合計 100 88   

 



內政部民政司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嘉義市政府 

項

目 

評核重

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

分 

得

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

解決方式及建議 

一 

疏散撤離

通報作業

整備 

1.是否建置多元化通知民眾疏散

撤離方式（如：行動電話、一

般市話、村里廣播系統、消防、

警察、民政等廣播車、電視臺、

廣播電臺、傳真、簡訊、網路、

無線電等方式）？ 

民政局 10 9 使用廣播車、電台、電視台、行動電

話、簡訊、無線電等多元化方式，動

員里幹事、警消及社區巡守隊通知民

眾撤離疏散。 
 

2.是否已建立疏散撤離之保全住

戶聯絡名單（含住家電話及行

動電話）？ 

民政局 15 11 1.轄內各行政區均已針對高危險地區

建立疏散撤離名冊。 

2.名冊上多以里長為緊急聯絡人，有

的里長為整個里的聯絡人，控制幅

度過大。 

3.尚須顧及撤離名單中患有聽障者及

行動不便老人之狀況。 

1.蒐集名冊上疏散撤

離戶之聯絡資料不

易。 

2.建議多以戶長為緊

急聯絡人，除非住

戶均有行動不便等

特殊狀況。 

3.名單上住戶市話或

手機號碼應記載詳

實。最好可以一戶

留一個手機與一個

市話號碼。 

3.是否對所屬人員完成疏散撤離

情形通報分工責任區之規劃，

並指派專人負責通報？ 

民政局 10 9 轄內各行政區均有建立疏散撤離及通

報機制，分工責任清楚。 

 

4.對疏散撤離訊息之傳達有無建

立複式通報機制(通報人員有

民政局 10 9 疏散撤離訊息之傳達依災防計畫建立

複式通報機制，並有納編警消、民政、

 



否共同納編警政、消防、民政

及相關人員）？ 

社福人員。 

二 

疏散撤離

作業規定

之掌握 

5.是否掌握直轄市、縣(市)府所

擬定之轄內高風險易致災地區

保全計畫或緊急疏散避難計畫

（標準作業程序）？ 

民政局 25 23 1.各行政區均針對轄內高風險易致災

地區訂定緊急疏散撤離計畫。 

2.但人員變動頻繁，操作是否熟練，

講習是否均有參與，亦應備具於書

面資料。 

 

三 撤離人數

統計通報

程序訓練 

6.對於疏散撤離人數之統計通報

機制是否規劃辦理年度講習及

教育訓練？ 

民政局 30 27 1.有辦理 EMIS 系統年度講習及操作

訓練，亦檢附講習教材但資料放置

於於消防局部分。 

2.參與人員是否為進駐災防應變中心

人員應予查明。 

1.有關疏散撤離人數

統計為消防局主

導，故民政處較少

參與。 

2.應建立 EMIS 系統

講習教材資料庫，

防止因人員異動或

講習距進駐時間過

長，人員操作無法

熟練。 

 合計 100 88   

 



內政部民政司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臺東縣政府 

項

目 

評核重

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

分 

得

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

解決方式及建議 

一 

疏散撤離

通報作業

整備 

1.是否建置多元化通知民眾疏散

撤離方式（如：行動電話、一

般市話、村里廣播系統、消防、

警察、民政等廣播車、電視臺、

廣播電臺、傳真、簡訊、網路、

無線電等方式）？ 

民政局 10 8 建置轄內太麻里鄉、長濱鄉、關山鎮、

達仁鄉、臺東市等多地區之全鄉防災

廣播系統建置。關山鄉建置 LED3 處防

災用看板。 

 

 

2.是否已建立疏散撤離之保全住

戶聯絡名單（含住家電話及行

動電話）？ 

民政局 15 13 疏散撤離之保全住戶聯絡名單，緊急

聯絡人多為家屬或戶長，有利疏散作

業進行，惟些許部分無住家用電話及

手機，建議加強相關作業。 

 

3.是否對所屬人員完成疏散撤離

情形通報分工責任區之規劃，

並指派專人負責通報？ 

民政局 10 8 各區以里為責任區，並由各里里長、

里幹事等負責，當有撤離需要時，配

合防災中心及警消單位聯合通知，辦

理相關作業。 

 

4.對疏散撤離訊息之傳達有無建

立複式通報機制(通報人員有

否共同納編警政、消防、民政

及相關人員）？ 

民政局 10 8 已對所轄疏散撤離訊息之傳達建立複

式通報機制，當有撤離需要時，結合

防災中心與警消單位指揮辦理。 

 

二 

疏散撤離

作業規定

之掌握 

5.是否掌握直轄市、縣(市)府所

擬定之轄內高風險易致災地區

保全計畫或緊急疏散避難計畫

（標準作業程序）？ 

民政局 25 23 已完成擬定轄內高風險易至災地區保

全計畫，保全最新更新日期為 101 年

4 月 9 日(每年更新一次)，建議加強

縮短更新時間。 

 

三 撤離人數 6.對於疏散撤離人數之統計通報 民政局 30 24 101年度共辦理3場 EMIS系統相關講  



統計通報

程序訓練 

機制是否規劃辦理年度講習及

教育訓練？ 

習，並每月抽測相關人員，建議全面

檢測，以確保上線人員皆為合格人

員，俾利上傳資料之正確性。 

 合計 100 84   

 



內政部民政司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花蓮縣政府 

項

目 

評核重

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

分 

得

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

解決方式及建議 

一 

疏散撤離

通報作業

整備 

1.是否建置多元化通知民眾疏散

撤離方式（如：行動電話、一

般市話、村里廣播系統、消防、

警察、民政等廣播車、電視臺、

廣播電臺、傳真、簡訊、網路、

無線電等方式）？ 

民政局 10 8 縣府與各公所皆以 emome 手機簡訊通

報，各村里以廣播系統並配合警察通

報。  

 

2.是否已建立疏散撤離之保全住

戶聯絡名單（含住家電話及行

動電話）？ 

民政局 15 11 已建立疏散撤離之保全住戶聯絡名

單，惟名冊建置未健全(部分無家庭聯

絡電話或手機且緊急聯絡人為村里

長)，已建請改善。 

 

3.是否對所屬人員完成疏散撤離

情形通報分工責任區之規劃，

並指派專人負責通報？ 

民政局 10 8 各公所承辦人、村里鄰長、村里幹事

配合警消人員執行通報撤離作業，且

有專人負責通報作業由民政處彙整後

通知消防局登打 EMIS 系統 

 

4.對疏散撤離訊息之傳達有無建

立複式通報機制(通報人員有

否共同納編警政、消防、民政

及相關人員）？ 

民政局 10 8 縣府與各公所皆有建立復式通報  

二 

疏散撤離

作業規定

之掌握 

5.是否掌握直轄市、縣(市)府所

擬定之轄內高風險易致災地區

保全計畫或緊急疏散避難計畫

（標準作業程序）？ 

民政局 25 23 縣府於 98 年已訂定緊急疏散避難計

畫，各公所針對高風險村里亦有訂定

村里緊急疏散避難計畫(例:新城鄉、

花蓮市之花 蓮溪下游地區為易淹水

區) 

 



三 撤離人數

統計通報

程序訓練 

6.對於疏散撤離人數之統計通報

機制是否規劃辦理年度講習及

教育訓練？ 

民政局 30 26 縣府於 6 月辦理講習，其餘各公所皆

以 EMIS 每個月系統測試演練，訓練情

形說明如下: 

1.與台東、宜蘭聯合辦理計 3次 

2.民政處辦理計 1次(6 月 13 日) 

3.鳳林鎮(約 8人)、玉里鎮(約 15 人)

各 1 次 

 

 合計 100 84   

 



內政部民政司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宜蘭縣政府 

項

目 

評核重

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

分 

得

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

解決方式及建議 

一 

疏散撤離

通報作業

整備 

1.是否建置多元化通知民眾疏散

撤離方式（如：行動電話、一

般市話、村里廣播系統、消防、

警察、民政等廣播車、電視臺、

廣播電臺、傳真、簡訊、網路、

無線電等方式）？ 

民政局 10 9 使用廣播車、電台、電視台、行動電

話、簡訊、無線電等多元化方式，動

員村里幹事、警消通知民眾撤離疏散。 

整卷資料均有將疏散

撤離之方式及動員系

統敘明。 

 

2.是否已建立疏散撤離之保全住

戶聯絡名單（含住家電話及行

動電話）？ 

民政局 15 12 1.轄內各鄉鎮市均已建立疏散撤離名

冊。 

2.名冊上多以里長為緊急聯絡人，有

的里長為整個里的聯絡人，控制幅

度過大。 

3.名單上住戶聯絡方式尚有欠缺，亦

因考慮住戶有聽障或行動不便者問

題。 

1.建議多以戶長為緊

急聯絡人，除非住

戶均有行動不便等

特殊狀況。 

2.名單上住戶市話或

手機號碼應記載詳

實。最好可以一戶

留一個手機與一個

市話號碼。 

3.是否對所屬人員完成疏散撤離

情形通報分工責任區之規劃，

並指派專人負責通報？ 

民政局 10 9 轄內各鄉鎮市均有建立疏散撤離機

制，分工責任清楚，亦有通報制度。 

但各鄉鎮市人力不

足，如偏遠山地鄉幅

員過大，建議應備具

無線電系統方便連絡

通報。 

4.對疏散撤離訊息之傳達有無建

立複式通報機制(通報人員有

否共同納編警政、消防、民政

民政局 10 9 疏散撤離訊息之傳達依災防計畫建立

複式通報機制，並有納編警消、民政、

社福人員。 

 



及相關人員）？ 

二 

疏散撤離

作業規定

之掌握 

5.是否掌握直轄市、縣(市)府所

擬定之轄內高風險易致災地區

保全計畫或緊急疏散避難計畫

（標準作業程序）？ 

民政局 25 23 1.各鄉鎮市均有參照轄內高風險易致

災地區緊急疏散避難計畫訂定疏散

撤離計畫。 

2.但人員變動頻繁，操作是否熟練，

講習是否均有參與，亦應備具於書

面資料。 

 

三 撤離人數

統計通報

程序訓練 

6.對於疏散撤離人數之統計通報

機制是否規劃辦理年度講習及

教育訓練？ 

民政局 30 25 1.有辦理 EMIS 系統年度講習及操作

訓練。 

2.未檢附講習教材。 

3.參與人員是否為進駐災防應變中心

人員應予查明。 

1.有關疏散撤離人數

統計為消防局主

導，故民政處較少

參與。 

2.民政處與消防局均

有辦理類似講習，

建議民政處及各鄉

鎮市民政人員參

訓。 

3.應建立 EMIS 系統

講習教材資料庫，

防止因人員異動或

講習距進駐時間過

長，人員操作無法

熟練。 

 合計 100 87   

 

 
 
 



內政部民政司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澎湖縣政府 

項

目 

評核重

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

分 

得

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

解決方式及建議 

一 

疏散撤離

通報作業

整備 

1.是否建置多元化通知民眾疏散

撤離方式（如：行動電話、一

般市話、村里廣播系統、消防、

警察、民政等廣播車、電視臺、

廣播電臺、傳真、簡訊、網路、

無線電等方式）？ 

民政局 10 10 已訂定「通報鄉市公所發生颱風（水

災）災害避難疏散之方式」，並完成

建置多元通知民眾疏散撤離方式，值

得讚許 

 

 

2.是否已建立疏散撤離之保全住

戶聯絡名單（含住家電話及行

動電話）？ 

民政局 15 11 已建立疏散避難之保全住戶清冊（含

避難弱勢者）；惟部分未定期更新、

部分無更新日期、部分將村（里）長

列為緊急聯絡人。 

建議保全清冊應定期

更新，緊急連絡人應

為親屬，村（里）長

可以備註方式註記。 

3.是否對所屬人員完成疏散撤離

情形通報分工責任區之規劃，

並指派專人負責通報？ 

民政局 10 10 縣政府及鄉市皆已完成疏散撤離通報

分工，並有專人負責通報，通報機制

相當完備。 

 

4.對疏散撤離訊息之傳達有無建

立複式通報機制(通報人員有

否共同納編警政、消防、民政

及相關人員）？ 

民政局 10 7 已建立明確之複式通報機制；惟部分

鄉市警政、消防編組資料有所缺漏。 

建議儘早將警政、消

防編組資料完整呈

現，並定期更新。 

二 

疏散撤離

作業規定

之掌握 

5.是否掌握直轄市、縣(市)府所

擬定之轄內高風險易致災地區

保全計畫或緊急疏散避難計畫

（標準作業程序）？ 

民政局 25 24 已訂定澎湖縣疏散撤離準則、防災避

難能力計畫、潛勢地區保全計畫及各

鄉市避難疏散準則，相關標準作業程

序十分完備。 

 

三 撤離人數

統計通報

6.對於疏散撤離人數之統計通報

機制是否規劃辦理年度講習及

民政局 30 26 各鄉市均已辦理相關講習，佐證資料

亦屬完整；惟縣政府未針對進駐應變

建議縣政府應對民政

單位及公所進駐應變



程序訓練 教育訓練？ 中心民政人員辦理講習，並針對民政

人員需求辦理相關課程，殊為可惜。 

中心人員辦理相關講

習，並著重於表格填

寫及系統操作進行講

授。 

 合計 100 88   

 



內政部民政司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金門縣政府 

項

目 

評核重

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

分 

得

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

解決方式及建議 

一 

疏散撤離

通報作業

整備 

1.是否建置多元化通知民眾疏散

撤離方式（如：行動電話、一

般市話、村里廣播系統、消防、

警察、民政等廣播車、電視臺、

廣播電臺、傳真、簡訊、網路、

無線電等方式）？ 

民政局 10 9 對於訊息通報方式，已建立多元化通

知民眾疏散撤離，值得嘉許。 

建議可頒布相關計

畫，會更加完備。 

2.是否已建立疏散撤離之保全住

戶聯絡名單（含住家電話及行

動電話）？ 

民政局 15 13 疏散撤離之保全住戶聯絡名冊已相當

完整（含避難弱勢者）；惟部分緊急

聯絡人為村（里）長。 

建議緊急聯絡人應為

保全名單人員之親

屬，名單部分應定期

更新。 

3.是否對所屬人員完成疏散撤離

情形通報分工責任區之規劃，

並指派專人負責通報？ 

民政局 10 10 對於民政系統通報已訂定相關規定，

通報人員名冊亦完整建立，實屬完備。 

 

4.對疏散撤離訊息之傳達有無建

立複式通報機制(通報人員有

否共同納編警政、消防、民政

及相關人員）？ 

民政局 10 7 已納編相關人員並建立之複式通報機

制；惟警政、消防系統名冊部分尚有

缺漏。 

建議儘快將相關名冊

補齊，並增加第 2 或

第 3 聯絡人，避免單

一聯絡窗口會有無法

聯繫之情形。 

二 

疏散撤離

作業規定

之掌握 

5.是否掌握直轄市、縣(市)府所

擬定之轄內高風險易致災地區

保全計畫或緊急疏散避難計畫

（標準作業程序）？ 

民政局 25 23 已訂定金門縣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

計畫，對避難撤離作業流程、分工有

完整的標準作業程序。 

 

三 撤離人數 6.對於疏散撤離人數之統計通報 民政局 30 26 民政局已於 101 年 3 月 13 日舉辦「村 建議年度講習可請進



統計通報

程序訓練 

機制是否規劃辦理年度講習及

教育訓練？ 

（里）長、村（里）幹事疏散撤離通

報講習訓練」；惟未有公所或民政局

相關進駐應變中心人員參與，殊為可

惜。 

駐應變中心人員參

與，並可增加表格填

寫及系統操作之課

程，符合通報運作之

需要。 

 合計 100 88   

 



內政部民政司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連江縣政府 

項

目 

評核重

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

分 

得

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

解決方式及建議 

一 

疏散撤離

通報作業

整備 

1.是否建置多元化通知民眾疏散

撤離方式（如：行動電話、一

般市話、村里廣播系統、消防、

警察、民政等廣播車、電視臺、

廣播電臺、傳真、簡訊、網路、

無線電等方式）？ 

民政局 10 8 建置通知民眾疏散撤離之方式，已相

當多元化；惟尚缺電視臺及簡訊通知

方式。 

如再增加利用電視臺

及簡訊通知會更加完

備。 

2.是否已建立疏散撤離之保全住

戶聯絡名單（含住家電話及行

動電話）？ 

民政局 15 13 主動針對易形成孤島地區製作保全清

冊（含避難弱勢者），值得讚許；惟

少數保全清冊內容尚有缺漏。 

建議增加緊急聯絡人

項目，並註明名冊更

新時間，較為完備。 

3.是否對所屬人員完成疏散撤離

情形通報分工責任區之規劃，

並指派專人負責通報？ 

民政局 10 9 通報分工責任劃分明確，皆已指派專

人負責通報；惟更新時間未有一致性。 

建議通報名冊定期更

新，避免產生資訊之

落差。 

4.對疏散撤離訊息之傳達有無建

立複式通報機制(通報人員有

否共同納編警政、消防、民政

及相關人員）？ 

民政局 10 8 已結合警政、消防、民政人員，建立

複式通報計畫；惟警政人員名冊尚有

缺漏。 

建議儘快補齊警政人

員之相關名冊，並定

期更新。 

二 

疏散撤離

作業規定

之掌握 

5.是否掌握直轄市、縣(市)府所

擬定之轄內高風險易致災地區

保全計畫或緊急疏散避難計畫

（標準作業程序）？ 

民政局 25 23 已訂定疏散撤離作業計畫，並建立各

村避難路線圖，標準作業程序相當完

整。 

 

三 撤離人數

統計通報

程序訓練 

6.對於疏散撤離人數之統計通報

機制是否規劃辦理年度講習及

教育訓練？ 

民政局 30 24 年度已與消防局、警察局合辦年度講

習，由相關進駐應變中心人員參加；

惟未檢附書面講習資料，尚無法確認

建議除定期辦理講習

外，課程內容可增加

民政人員表格填寫及



課程內容，及是否符合民政人員進駐

應變中心之需求。 

系統操作，更符合進

駐人員通報之需求。 

 合計 100 85   

 

 
 


